
香港仔街市 

 

附件二 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 

承 租 街 市 攤 檔 聲 明  
 

  街市 攤檔 
 
本 人 明 白 在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轄 下 的 公 眾 街 市 ， 其 攤 檔 承 租 人 不 得 轉 讓 、 分 租 、 頂
讓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放 棄 攤 檔 租 約 的 任 何 權 益 或 責 任 。 攤 檔 租 約 亦 不 能 轉 讓 或 繼 承 。  
 

本 人 承 諾 在 與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簽 訂 上 述 街 市 攤 檔 租 約 後 ， 不 會 轉 讓 、 分 租 、 頂 讓
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放 棄 攤 檔 租 約 的 任 何 權 益 或 責 任 。 本 人 亦 確 認 知 道 攤 檔 租 約 不 能 轉
讓 或 繼 承 。  
 
 
 

簽 署 ：  

承 租 人 姓 名 ：  

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：  

日 期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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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 證 人  
 
 

簽 署 ：  

姓 名 ：  

職 位 ：  

日 期 ：  

 
 
  


